
《诗经》所载西周春秋法制

及 其 对 后 世 的 影 响

陶 钟 灵 

内容提要：从 《诗经》反映的西周春秋时期法律发展情况看，周人已有一定的法律意

识，当时作为法律称谓的语词后世大多演化为对成文法各种形式的称谓；由三代的天

命、天罚观念发展而来的君权神圣观念，明德慎罚、礼乐政刑综合为用及注重社会和谐

的思想也在此时初步形成；其时的礼乐、刑法、司法、婚姻、祭祀、土地等各项制度也

都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诗经》　西周春秋法制　中国法律思想史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又称 《诗三百》或 《诗》。它编纂的年代自西周初年起

至春秋末叶止，其内容反映了周代礼乐文明和法制发展的情况，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诗》３０５

篇分风、雅、颂三类，其中大多数篇章创作的具体年代难以确定。但古今研究者趋于一致的认识

是：《周颂》大多产生于西周初期，是庙堂祭祀乐歌。《大雅》大多是西周中期的作品，一部分是

西周后期的作品；《小雅》大多是西周后期的作品，一部分迟至东迁；二雅主要是朝会和贵族享

宴乐歌。《国风》、《鲁颂》、《商颂》一般认为是春秋时期的作品。《鲁颂》、《商颂》是鲁、宋 （商

王后裔的封地）两国的庙堂祭祀乐歌。《国风》中大部分是民歌，也有一部分是贵族的作品；《小

雅》中有一部分来自民间，另外的多系贵族作诗；《大雅》和 《颂》则主要是王公贵族的作品。〔１〕

因此 《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结构和情调是立体、多角度、多层次的，既反映精英意识，又包

含民风民情。

《诗经》反映西周法律发展情况的诗篇主要集中在 《周颂》、 《大雅》和 《小雅》三部分中。

据 《史记》的 《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记载，因成王年幼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周公长子

伯禽被封于鲁，故 《周南》、《召南》、《鲁颂》中也有一些篇章反映西周法制的内容。反映春秋时

期法律发展情况的诗篇主要集中于 《国风》、《鲁颂》之中，但内容很少。因此，本文的研究除法

律称谓中的 “礼”、周代的阶级、土地制度中的公田私田划分以及婚姻制度等内容兼涉西周春秋

两个时期的法制外，其余大部分内容是对西周法律发展情况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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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诗经》研究有三个里程碑般的作品，即东汉郑玄的 《毛诗传笺》（以下简称 《郑笺》）、唐代

孔颖达的 《毛诗正义》（以下简称 《孔疏》）、南宋朱熹的 《诗集传》（以下简称 《集传》），它们都

是建立在西汉毛亨、毛苌传 《诗》的基础之上。《诗经》研究在清代达到了高峰，代表性成果有

马瑞辰的 《毛诗传笺通释》、王先谦的 《诗三家义集疏》、方玉润的 《诗经原始》等。这些作品是

我们解读 《诗经》法意的基本版本。

对 《诗经》中的法律内容自近代以来前人多有探讨。如王国维、钱穆及张国华、张晋藩、曾

代伟、俞荣根、马小红、徐祥民等的许多作品都注意到了 《诗经》中的法律内容，并分别在天命

观、法先王、礼治、王权、宗法制和封建制等方面各有阐发，但这些作品都是在论述其他主题时

顺便提到 《诗经》，而至今尚未见到对 《诗经》法制内容的专门的研究成果。笔者深受前辈论述

的启发，对 《诗经》情有独钟，揣摩有年，略有心得，并参考了学界既有研究成果，力图全面展

现 《诗经》中的法制内容并贡献自己的心得，撰成此文，愿以此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周民族对法律的称谓

《诗经》中对法律的称谓很多，其中 “刑”、“命”、“礼”为周代重要的法律形式。而其他的

称谓，有的在后世演化为国家法的重要形式，如 “则”、“宪”、“仪”、“式”、“典”、“章”；有的

则是对法的泛指，并没有成为法律的表现形式，如 “辟”、“度”。

（一）刑

《诗经》中 “刑”字共出现六次，主要有三义：一是效法、取法。如 《大雅·文王》中的

“仪刑文王”，《郑笺》和 《集传》）均解释为：“刑，法。”此处的 “刑”字有取法之意，即取法文

王的德政和礼法制度。与此意相同者，还有 “百辟其刑之” （周颂·烈文）， “仪式刑文王之典”

（周颂·我将）等句中的 “刑”字。二是示范、做榜样。如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大雅·思齐），意指用邦国的礼法示范于正妻，家齐而后国治。三是法式、法典。如 “尚有典

刑”（大雅·荡）、“克共明刑”（大雅·抑）。第三种含义与 《尚书·吕刑》中的 “明启刑书”的

“刑”的含义相同。耐人寻味的是，《大雅》和 《周颂》中为什么能提得出 “刑”的多层含义？原

因是这两部分多系西周贵族作品。学界一般认为西周的刑法处于贵族官僚秘密垄断状态，所以他

们熟悉刑法。而普通百姓礼法意识的提高不仅得益于 《诗经》广泛传播的影响，而且可能也与历

史记载的西周曾多次制定和修改刑法的事件有关。西周初年， “周有乱政，而作 《九刑》”〔２〕；

成王四年，“命大正正 《刑书》”〔３〕，即命令大司寇对 《九刑》作修改；西周中期，穆王命大司

寇吕侯又制定了一部重要法律 《吕刑》。但 《诗经》中未见 “法”或 “律”字，因为西周、

春秋时期国家法的正式称谓是刑，而 《诗经》的成书年代正是这一时期。

（二）命

《诗经》中多次出现 “命”字。《大雅·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

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集传》认

为该诗为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谢”而作。诗中还说宣王命令大臣召伯给申伯建立都城，并用周

代的彻 （治）法划定田地疆界，制定赋税。此外 《大雅·民》的 “肃肃王命”，《大雅·韩奕》

的 “韩侯受命”、“王亲命之”、“无废朕命”、“朕命不易”等都谈到 “命”。《鲁颂·?宫》：“王

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这是成王封周公长子于鲁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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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命是最高统治者颁发的重要法令或政令形式之一，如 “大君有命”〔４〕，

“掌王后之命”〔５〕。先秦典籍中记载的 “王命：……”或 “王曰：……”（省略号代表命的内容）

中的事项，当时的臣民必须遵守。《诗经》中很多类似例子可与 《尚书·吕刑》相互印证。《尚书

·吕刑》除第一句话简介全篇意旨外，其他内容都是冠以 “王曰：……”即 “命”的形式发布

的；其中还提到颛顼帝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一事，可见 “王命”这种法律形式的产生甚或可

上溯到三代以前，即中国三皇五帝时期。

先秦典籍中的 “命”是以强制性规范的形式向大臣发布的命令，一般都关涉国家大事，如分

封诸侯、制定刑法等。秦以后，“令”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从规范的层次和效力看与 “命”等

同，均直接代表帝王的旨意。秦有 “律、令、制、诏”，汉有 “律、令、科、比”，唐有 “律、

令、格、式”，等等。现代国家制定法一般都以国家元首命令的形式公布，我们从中仍可看到古

代 “命”或 “令”这种法律形式的遗痕。

（三）礼

《诗经》中 “礼”字出现过１０次。“式礼莫愆” （小雅·楚茨） 《郑笺》：“式，法。莫，无。

愆，过。”这句诗是说人于礼法上应无过错。 “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人而无止，不死何俟？”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睟风·相鼠）仪，指与礼仪有关的仪态、威仪；止，即行止；礼主要

指礼义。该诗共三章，这三组诗句分别在各章末尾，是由外到内、由礼仪到礼义的递进关系，言

不知礼仪和礼义的人，何不赶快去死？可见当时人们以礼为法，并将无礼者与极刑 （死）联系起

来。这种观念与西周 “出礼则入刑”的刑法原则一致，而该原则一直为后世封建社会所继承。

诗以载礼。礼主要包括礼仪 （仪式）和礼义 （义理）两方面。在礼仪方面，据 《仪礼》记

载，周人在行乡饮酒礼时，要先鼓瑟而歌 《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乐 《南陔》、《白

华》、《华黍》。间歌 《鱼丽》，笙 《由庚》；歌 《南有嘉鱼》，笙 《崇丘》；歌 《南山有台》，笙 《由

仪》。再合乐 《周南》的 《关雎》、《葛覃》、《卷耳》，《召南》的 《鹊巢》、《采蘩》、《采苹》。而在

诸侯宴请大夫或宾客时所举行的燕礼中，唱、奏的曲目也大体相同。〔６〕

诗乐配合的礼仪形式中包含了深刻的礼义内容。如乡饮酒礼的礼义是： “君子尊让则不争，

薭、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民入孝弟，出尊长

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７〕这段话明确指出了礼治的最终目的在于社会和谐、国

家安定。同样，燕礼中也包含了深刻的义理：“君举旅于宾，及君所赐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

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礼无不答，明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

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是以国安而君宁。”〔８〕周人就是借助诗乐礼教的亲和力和感召

力，使礼的规范具有先行教化、和谐人际关系和预防犯罪的强大功能。

（四）则

则，指准则、法则。《诗经》中亦常见此字。《小雅·六月》：“比物四骊，闲之维则。”《郑

笺》：“物，毛物也。则，法也。言先教战，然后用师。”该句的意思是战车四马，必先练习，熟

知作战法则，而后可用，这是古代行军作战的基本原则。《毛诗序》认为 《六月》诗记载了宣王

朝 （公元前８２７年－７８２年）的史事，可见此原则观念很早就有了。

《大雅·下武》中的 “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言不仅永远要秉承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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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仪礼》的 《乡饮酒礼》、《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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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这一大法，而且也要昭示后人继承。可见，《下武》诗中蕴含了 “以孝为法”的思想，用诗语

表达了亲其亲者的礼制原则。此外，《大雅·抑》有：“维民之则”、“鲜不为则。”《集传》：“则，

法也。”唐以后直至明清，则例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直至今天，我国仍有通则、细则等法

律形式。

（五）辟

许慎 《说文解字》云：“辟，法也。”清代学者段玉裁注其引申义为 “罪”。“五刑之辟，教之

末也”〔９〕中的 “辟”指刑法。“大辟疑赦，其罚千锾”〔１０〕中的 “辟”指罪或刑，大辟即指死罪

或死刑。“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１１〕中的 “明辟”即明辨罪法。《小雅·雨无正》“辟言不

信”中的 “辟”，《郑笺》、《集传》均释为法，全句的意思是为臣者上陈法度之言，昊天 （指当权

者）不采信。此外，《大雅·板》：“民之多辟，无自立辟。”《郑笺》：“辟，法也。……民之行多

为邪辟者，乃女君臣之过，无自谓所建为法也。”可见第一个 “辟”指邪辟，第二个 “辟”指法，

句意为君臣的邪辟造成了百姓的邪辟，（执国政者）千万不要制定邪法。但应注意 《诗经》中的

“辟”是对法律的一种称谓，而 “辟”在古代多用作刑名，如三代时 “五刑”中最重的刑罚为

“大辟”，即死刑。

（六）宪

《说文解字》释 “宪”为 “敏”，段玉裁训其引义为 “法”。《诗经》中的 “宪”字一般都含效

法之意，如 “万邦为宪”（小雅·六月），“百辟为宪”（小雅·桑扈），“文武是宪”（大雅·崧高）

等。古代 “宪”字主要有三义，均与法有关：一是效法。一般使用于春秋战国以前，如 《诗经》

中的 “宪”。二是法令。主要用于春秋战国时期，如 “此君之宪令”〔１２〕，“大府之宪。”〔１３〕三是

宣，即公布。主要用于战国时代，如 “宪禁于王宫”〔１４〕，“掌宪邦之刑禁”〔１５〕。可见，在 《诗

经》中反映西周法制的篇章里，宪并非指国家制定法；而在反映春秋战国史事或编著于该时期的

典籍中，宪才明确地作为法令或公布的含义来使用。近、现代人取 《周礼》中 “宪”字所含邦国

大法之意，才广泛用其指称国家根本大法 宪法。

（七）其他称谓

１．仪、式

《周颂·我将》： “仪式刑文王之典。” 《集传》将 “仪”、 “式”、 “刑”均释为法，符合许慎

《说文解字》的观点：“仪，度也。”“度，法制也。”“式，法也。”《小雅·楚茨》：“礼仪卒度”，

言礼仪尽合法度。《大雅·崧高》：“南国是式。” 《集传》： “式，使诸侯以为法也。” 《大雅·

民》：“古训是式。”《集传》：“古训，先王之遗典也。式，法也。”

式在后世很重要。云梦秦简中的 《封诊式》是有关调查、审讯、勘验、查封等的文书程式，

它的出现使式上升为国家法律的重要形式之一。西汉叔孙通制定 《汉仪》（又称 《傍章》），作为

《九章律》的补充法规，更具重要性。

从古代的巫筮礼乐仪式、司法官升堂审案仪式，到现代国家的司法礼仪，仪式都是法律的要

素之一。伯尔曼说：“法律与宗教都共同具有四种要素：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法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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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止，法律便丧失其生命力。”〔１６〕

２．典、章、度

《周颂·维清》：“维清缉熙，文王之典。”《郑笺》：“典，法也。”诗中赞扬文王乃周代法制的

创始者和一代有道明君。 《周颂·我将》： “仪式刑文王之典。” 《郑笺》： “典，常。”常即常法。

《大雅·假乐》的 “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集传》： “旧章，先王之礼、乐、政、刑也。” “章”

可解释为 “法度”者还有 “维民之章” （大雅·抑）， “曰求厥章” （周颂·载见）等。 《说文解

字》：“典，五帝之书也。”“章，乐竟为一章。”典是春秋、战国以前的公文体例，是记述古代帝

王的法文书，如 《尚书》中的 《尧典》、《舜典》等。典后世成为法律的一种重要形式，如 《唐六

典》、《明会典》等。章也逐渐由最早的乐章引申为法典的组成部分，如汉代高祖 “约法三章”、

萧何 “作律九章”、叔孙通作 “傍章”等。

《小雅·楚茨》：“礼仪卒度。”《集传》：“度，法度也”。《大雅·抑》：“谨尔侯度。”《集传》：

“侯度，诸侯所守之法度也。”《论语·尧曰》赞扬古代的圣王能 “谨权量，审法度”，这是法、度

二字连用之始。

二、《诗经》反映的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

（一）天命、天罚

上古先民在对天地、日月等自然物的崇拜中，产生了天命、天罚的观念。《诗经》是记载这

类观点较早的典籍，它反映出周人天命观的三个特点：

第一，沿袭了夏商的观点，将上帝 （天）奉为人格神。“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维此二

国，其政不获。……乃眷西顾”（大雅·皇矣）；“天监在下，有命既集”（大雅·大明）；这几句

是说上帝监临天下，在夏商以后眷顾西部的周族，迁天命以成就文王。“帝谓文王：‘予怀明德，

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大雅·皇矣）上帝的命令、法则与人间帝

王的命令、法则相比，前者神圣而崇高。“帝谓文王”，是上帝告诉文王其命令的内容；“顺帝之

则”，言文王能顺从上帝的法则。“上帝耆之，憎其式廓。……帝迁明德”（大雅·皇矣），意思是

上帝憎恶无道的商纣王，而将天命迁于明德的周族首领。

第二，相信王位、福禄、君婚均由天授予。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认为 “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商颂·玄鸟），这种 “君权神授”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周人。“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大雅

·生民），言姜?踩上帝足印而受孕，怀下周族始祖后稷。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大雅·文

王），是说周过去虽为小邦，然天命钟此。“昭事上帝，聿怀多福” （大雅·大明），“受禄于天”

（大雅·假乐），言天赐福禄给文王、成王。“天立厥配”（大雅·皇矣），意思是上天确立了太王

（文王的祖父）的配偶。“天作之合”（大雅·大明），是说文王的婚姻乃天赐良缘。

第三，统治者应敬畏天神，修德保民。 《大雅·文王》言 “天命靡常”，怎样才能永保天命

呢？重要的是修德保民。《大雅·假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毛诗序》：“《假

乐》，嘉成王也。”《大雅·皇矣》中的 “求民之莫”，意指为百姓寻求安定。《大雅·竳酌》：“岂

弟君子，民之父母。”只有仁德之君，才能如民之父母，并得到人民的敬爱。以外，还应对天行

祭祀之礼。关于祭祀制度本文将在法律制度部分再论说。

天罚多指借天之名发动兵刑，而 “发动兵刑的权力属于天子”。〔１７〕《大雅·大明》：“保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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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燮伐大商”，是说武王恭行天罚。《尚书·牧誓》中武王伐纣前曾誓师说：“今商王受惟妇言

是用，……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古代军队的 “誓”就是

战争动员令，具有军法性质。“誓”的内容一般包括作誓者列举被征伐对象的罪状，说明自己是

受天命、行天罚，号召将士奋勇杀敌，最后宣布纪律即对用命者褒奖、对不用命者重罚等。

周代的天命、天罚思想继承了夏商的君权神授论，强化了法自君出、兵刑自天子出的观念，

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明德、慎罚、庆赏

“德”字是 《诗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字，共出现６８次。周初提出 “明德慎罚”〔１８〕的思想，

后来又出现了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罔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 “哀敬折狱”〔１９〕等刑法原则，这些原则或观念在 《诗经》中的许多诗章里均有

反映。

首先，在明德方面。“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大雅·大明），是说皇天对每一部族并无偏私

的爱，只有将有德者扶上君临天下的大位，其他部族才能心悦诚服。这与 《左传》的 “皇天无

亲，惟德是辅”〔２０〕阐发了同样的道理，即天命转移的条件是 “德”。可见，是否修德能决定人是

否受天命，这就给政治权力以某种人道的限制。《大雅·文王》言 “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

配命，自求多福”，《大雅·皇矣》说 “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这些诗句

阐发了天命转移的 “以德配天”说。

其次，在慎罚方面。《大雅·皇矣》中的 “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是赞美文王治国不采

用对别人训斥的方法或者使人皮肉受苦的刑罚。“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

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大雅·荡），表面上写文王斥责商纣王无道，实际上借此讽周厉王昏

愦，致使天下动荡、法纪虚设。纣王惯用酷刑治臣民，因此该诗也暗喻西周后期的统治者不能做

到明德慎罚。“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

先王，克共明刑” （大雅·抑），也是讽刺厉王沉湎于淫乐而败德，不遵先王遗训，难以执掌明

刑。“上帝甚蹈，无自睲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小雅·菀柳），说的是幽王刑罚不中。可见

对于统治者来说，明德是慎罚的前提，而慎罚是明德的基本要求。

再次，与 “罚”相对应，周人 “赏”的意识也非常明确。《周颂·赉》：“文王既勤止，我应

受之。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时周之命。于绎思！”《毛诗序》：“《赉》，大封于庙也。赉，予

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郑笺》：“大封，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可见武王的庆赏观念

与众不同：一是认为因文王创建基业，子孙方能受而有之，这是最高层次的赏赉。二是武王布陈

恩泽以传文王遗风，还天下以安定。另外，《商颂·殷武》谈到了赏罚要适中：“不僭不滥，不敢

怠遑。”该诗有可能是春秋时宋国贵族追述其先祖功业的颂诗，故反映了商代至春秋时期的观点。

《集传》释之为：“赏不僭，刑不滥。”关于德、刑、赏、罚，韩非总结道： “明主之所道制其臣

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

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２１〕

《诗经》中的上述思想与周公的明德慎罚、《吕刑》的刑法适中、武王的赏罚分明等一起构成

三代时的重要遗产，是汉以后形成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原则的重要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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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礼、乐、政、刑综合为用

《诗经》中反映西周时期礼、乐、政、刑的句子很多，如 “礼”有 “礼仪卒度” （小雅·楚

茨）、“礼则然矣”（小雅·十月之交）等；“乐”有 “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 《雅》

以 《南》，以龠不僭”（小雅·鼓钟）、“乐具入奏，以绥后禄”（小雅·楚茨）等；“政”有 “不自

为政，卒劳百姓”（小雅·节南山）、“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竳酌）等；“刑”有 “尚有

典刑”（大雅·荡）、“克共明刑”（大雅·抑）等。

西周治理天下的原则是法先王、尊典章，方法则是礼、乐、政、刑齐用。《诗经》中说 “仪

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周颂·清庙），“维清缉熙，文王之

典”（周颂·维清）。现代人不可能看到文王之典，但从古代经史典籍的有关记载看，周代的礼法

制度确由文王奠基；对此本文通过列举 《诗经》中一些具体实例，如文王的明德慎刑、举用贤

才、文王婚姻所采用的六礼制度、自文王开始顺延的嫡长继承制度等加以说明。在周代，法先王

即效法文、武、周公之道。《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朱熹说，旧章指先王的礼、

乐、政、刑。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２２〕对于礼、乐、政、刑，综合治理的思想方法，古人作了经典

总结：“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

民心而出治道也。”〔２３〕可见，西周的综合治理提倡礼、乐、政、刑齐用，对后世影响很大。

西周前中期国家安定，社会和谐。“仪刑式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周颂·我将），“维清缉

熙，文王之典”（周颂·维清），这两首祭祀文王的乐歌反映了文王治国的特点：为政以德、政象

清明、有典可循、四方安定。其后的成康之治、宣王中兴等也是盛世，《诗经》里有大量的篇章

反映了这方面情况。

西周后期礼法废弛、政荒俗败、天下怨谤、人心尽失。《诗经》里有很多反映两周交替、礼

崩乐坏时代的 “怨刺诗”，如 《小雅·我行其野》中的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

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集传》在解释该诗时附加解释道：“先王躬行仁义以道民，厚矣，

犹以为未也，又建官置师，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为

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为其有异姓也，故教以姻；为邻里乡党相保

相爱也，故教以任；相相救也，故教以恤。以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师以时书其德行而劝

之。以为徒劝之或不率也，于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姻、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可见，先

王治国的方法是躬行仁义，置官设教，先教后刑。

三、《诗经》中反映的西周春秋法制

（一）与国家权力有关的法制

１．礼乐

《周颂·有瞽》：“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肃雍和鸣，先祖是听。我客戾止，永观厥成。”《孔

疏》认为该诗述及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初成，而合诸乐器于太祖之庙演奏，告神以知善否一

事。古代以瞎子 （瞽）为乐师参与各种礼乐仪式中的演奏。制礼作乐是周代重大的活动，奏乐告

神，以断是非善恶；礼乐的创制者希望在礼乐仪式中强化自己统治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诗经》

中有关周公制礼作乐的篇章与文献记载相符：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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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２４〕“先君周公制

《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２５〕

《周颂·武》：“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郑笺》认为这是

周公作乐，以颂武王克商之功。《小雅·六月》：“王于出征，以佐天子。”《郑笺》认定诗中记述

了宣王中兴的史事。而周公制礼、宣王中兴等历史事件反映出了一条重要的原则 “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２６〕孔子在评价礼乐与刑罚的关系时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

无所措手足。”〔２７〕礼乐可以感化人心、移风易俗、预防犯罪，所以礼乐的法意涵泳而深刻，其社

会政治功效广泛而卓著。

２．占卜

《诗经》中关于占卜的描写很多。如 《小雅·禞杜》： “卜筮偕止，会言近止，征夫迩止！”

《小雅·斯干》：“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等等。“卜筮者，先

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畏法令也。”〔２８〕可见卜筮的功能从表面看，是断吉凶、决疑

惑；从深层看，却有引导人民敬畏神灵和法令的作用。

《诗经》中 “占”、“卜”、“筮”三字常单独使用，均代表占卜；人们大都希望通过占卜，在

婚姻、梦境、福禄、营居地点、征人回归等方面卜得吉兆；而掌握占卜之权的多为周王或掌管宗

教祭祀的官吏 （如占梦之官太卜等）。掌握了占卜之权，也就掌握了神权时代的法权。

３．刑法

（１）犯罪

在 《诗经》里含有犯罪语义的语词有 “辜”、“罪”、“戾”、“愆”。如 “无罪无辜”（小雅·十

月之交），“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罪”（小雅·雨无正），“亦维斯戾、不遐有愆、不愆于

仪”（大雅·抑）， “既愆尔止” （大雅·荡），等等。 《说文解字》： “辜，罪也。” “愆，过也。”

“戾，曲也。”段玉裁将 “戾”的引申义训为 “罪”。“愆”乃罪过之意。在 《抑》诗中出现的两个

“愆”字也含此义，因为两句前后关联，而 “不愆于仪”可解释为在礼制方面没有罪过；该句后

接的 “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两句都含法意。僭即僭越，在礼法社会中僭越为犯罪行为，如商代

有 “颠越不恭”罪。明代董说的 《七国考》记载李悝 《法经》中有 “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

者族”之规定，等等。贼，指害人性命，历代刑法中皆为罪名；“鲜不为则”意思就是很少不被

当作法则。

《诗经》中出现的罪名有：① “盗”，如 “君子信盗、盗言孔甘”（小雅·巧言）。《法经》提

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２９〕② “寇”，如 “式遏寇虐”（大雅·民劳）。“寇”的本义为强

盗。对 “式遏寇虐”前后相关句 《孔疏》释为：“若安此劳民，当纠察有罪，无得听从其诡人之

善，随人之恶者，以此无阿纵之法，故以敕慎其为无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为寇虐之行，曾不畏

敬明白之刑罚者，当用正法刑罚而禁之，令民得无劳也。”可见，诗中 “寇”指强盗罪。又如 “职

盗为寇”（大雅·桑柔），《郑笺》：“为政者主作盗贼为寇害，令民心动摇，不安定也。”③ “贼”，

如 “不僭不贼”（大雅·抑），“蟊贼内讧”（大雅·召）等。荀子说：“害良曰贼”、“窃货曰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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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明堂位》

《左传·文公十八年》

《论语·季氏》

《论语·子路》

《礼记·曲礼上》

《晋书·刑法志》

《荀子·修身》



正好可以解释 《诗经》中的 “盗”、“贼”二字。对 “蟊贼内讧”句，《郑笺》：“讧，争讼相陷入

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罗罔天下，众为残酷之人，虽外以害人，又自内争相谗恶。”④ “贪”，如

“贪人败类”（大雅·桑柔）。贪罪在中国上古法律中就已出现，如夏代沿用的皋陶之刑中的 “墨”

罪，“贪以败官为墨”。〔３１〕

（２）刑罚

《诗经》中出现的刑名或与刑罚有关的语词很多，主要包括：① “极”，即死刑，如 “后予极

焉”（小雅·菀柳）。《郑笺》：“极，诛也。”② “赎”，如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

百其身！”（秦风·黄鸟）《孔疏》：“如使此人可以他人赎代之兮，我国人皆百死其身以赎之，爱

惜良臣，宁一人百死代之。”该诗属风诗，描述了春秋时期的情况。③ “迈”，即放逐或迁徙刑，

如 “后予迈焉”（小雅·菀柳）。“迈”字 《孔疏》释为：“以罪而使之行于外，故言行亦放也。”

④ “收”，即拘，如 “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说之” （大雅·瞻?）。 《集传》：

“收，拘。说，赦也。”收与说相对应，说是免刑的意思，收就是用刑的意思，可能是拘役刑或剥

夺自由的其他刑罚。西周时已有类似现代拘役刑的刑罚如 “嘉石”制。〔３２〕⑤用 “甲兵”、“征”、

“伐”，为大刑，如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秦风·无衣），“于铄王师，……是用大介”（周颂·

酌）（《集传》：“介，甲也。”），“周公东征”（豳风·破斧），“燮伐大商”（大雅·大明）等。

４．分封

《诗经》记载西周封建、朝觐制度的篇章主要见于 《雅》、《颂》。但因分封制自周初始至秦统

一止，故对其间各阶级情况的描述散见于 《诗经》的各个部分。〔３３〕

（１）封建

《史记》载：“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３４〕这与荀子言姬姓封国五十三的数

目大体相当。《大雅·文王》：“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郑笺》：“侯，君也。……文王……受

命造始周国，故天下君之。其子孙适为天子，庶为诸侯，皆百世。”隋代陆元朗 《毛诗释文》：

“适，音的，字或作嫡。”这反映了周代王位继承和分封诸侯的情况。周代武王、成王、宣王等对

子弟或功臣分封土地，让他们到封地做诸侯的史事，在 《诗经》中反映得很具体。如 “乃命鲁

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 （鲁颂·?宫），言成王封周公的长子伯禽于鲁，赐以田

地，改称鲁公，成为周室之辅。

另外，《诗经》中还分别记载了几次重大的分封活动。宣王封韩侯于韩，《大雅·韩奕》：“韩

侯受命，……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封召穆公虎

于南，《大雅·江汉》：“王命召虎：‘……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封其元

舅申伯于谢，《大雅·崧高》：“??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２）阶级

《礼记》记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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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昭公十四年》

《周礼·秋官·大司寇》

在 “分封”和 “六礼”两部分，本文引诗的篇目参考了台湾潘秀玲所著 《〈诗经〉存古史考辨 〈诗经〉与 〈史记〉

所载史事之比较》（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６页，第１３３页）一书。但在引诗的内容和阐发上有区

别，如就 “分封”制，引诗内容不完全相同；对 “六礼”制，笔者一方面注重引用 《郑笺》、《集传》的解释，使释

诗具有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将太王、王季和文王婚姻作了比较，提出文王婚姻是商代时周民族六礼制度的肇始的

观点。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３５〕《左传》另载：“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３６〕可见西周

各阶级中，贵族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四类，平民地位在贵族之下，但属自由民。

最高者为天子。正式称谓是：天子、王，如 “天子命之”（小雅·采菽），“王事敦我”（邶风·

北门）。其他称谓有：君子，如 “岂弟君子” （大雅·竳酌）；一人，如 “媚兹一人” （大雅·下

武）（大雅·民）；王后，如 “王后哉”（大雅·文王有声）；辟，如 “皇王维辟”（大雅·文

王有声）；君，如 “维此惠君”（大雅·桑柔）；后，如 “二后受之”（周颂·昊天有成命）；辟王，

如 “载见辟王”（周颂·载见）；皇王，如 “于乎皇王”（周颂·闵予小子）；朕，如 “朕未有艾”

（周颂·访落），等等。

其次为诸侯。公侯：“公侯干城”（周南·兔?）；公：“乃命鲁公”（鲁颂·?宫）；侯：“韩

侯受命”（大雅·韩奕）；伯：“郇伯劳之”（曹风·下泉）；君：“无使君劳”（卫风·硕人）；君

子：“君子来朝”（小雅·采菽）；辟：“百辟卿士”（大雅·假乐）。

再次为卿大夫。大夫：“大夫夙退”（卫风·硕人）；君子：“大夫君子”（睟风·载驰）；卿

士：“百辟卿士”（大雅·假乐）；臣工：“臣工”（周颂·臣工）。

又次为士。士：“偕偕士子”（小雅·北山）；君子：“乐只君子”（小雅·南山有台）；庶士：

“庶士有詙”（卫风·硕人）。

最下为平民。氓：“氓之蚩蚩”（卫风·氓）；民：“民莫不”（小雅·四月）；庶民：“庶民

攻之”（大雅·灵台）；民人：“民人所瞻”（大雅·桑柔）；万民：“万民是若”（鲁颂·?宫）；黎

民：“周余黎民”（大雅·云汉）；民：“天生民”（大雅·民）。

（３）朝觐

朝觐是诸侯国君定期朝见周王的礼仪制度，〔３７〕三礼中有详细记载。《商颂·殷武》：“昔有成

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言商初诸侯对商汤王朝贡的情况，说明朝觐制度早

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商代的情况可作为对周代朝觐制度的一种探源。

《小雅·采菽》描写了诸侯朝觐周天子的盛况： “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

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君子来朝，言观其?。其?淠淠，鸾声觕觕。载骖载驷，君子所

届。”诗中首先描写了诸侯朝觐天子时，天子已准备好赐赠之物，即路车乘马 （指车马）、玄衮及

黼 （指龙衣绣裳等服饰）；接着诗中又谈到诸侯朝觐天子时，根据自己的爵位须备好车马仪仗，

天子 “既使人迎之，又自亲迎”（《孔疏》）。这与 《仪礼》的记载基本吻合：“觐礼。至于郊，王

使人皮弁用璧劳。……天子赐侯氏以车服，迎于外门外。”〔３８〕《大雅·韩奕》：“韩侯入觐，以其

介圭，入觐于王”，记载了韩侯朝觐周天子的情况。可见诸侯来朝进见天子时，要献送表明自己

身分的介圭，称为 “执玉”，该玉不是诸侯进献的宝物，而是分封时所颁、代表诸侯曾经受命的

符信。这与 《仪礼》的记载相符：“侯氏……乃朝以瑞玉有缫。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左右几。

天子衮冕，负斧依。啬夫承命，告于天子。……侯氏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摈者谒。侯氏

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３９〕

《小雅·瞻彼洛矣》：“君子至止，福禄既同。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小雅·采菽》：“彼交

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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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王制》

《左传·昭公七年》

本文在 “朝觐”和 “军法”两部分，参考了江林著 《〈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３

页，第２４０页）相关内容。在 “朝觐”部分，笔者另引用 《商颂·殷武》、 《小雅·瞻彼洛矣》等诗进行阐发；在

“军法”部分，另引 《小雅·采薇》、《小雅·出车》两诗作补充说明。

〔３９〕《仪礼·觐礼》



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这两首诗道出了天子与诸侯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诸侯应接受天子的命令，并为天子尽保境守土之责；二是经济上的相互

依存关系，天子赐诸侯以封地和福禄；而诸侯得定期朝觐天子和交纳贡赋，“福禄既同”、“万福

攸同”说明二者是利益共同体。

５．宗法

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宗族内部实行嫡长继承制和以亲疏定尊卑的制度。 《诗经》

中相关记载有：“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大雅·文王），“长子维行，笃生武王”（大雅·大明），

“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大雅·板），等等。

与宗法制密切相关的两项制度，一是宗祧继承制，一是祭祀制度。后者下文再谈，这里先说

继承。周人受殷商影响而行嫡长继承制，但也有例外。如 《大雅·大明》： “乃及王季，维德之

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大邦有子，
!

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于周于京，缵

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中述说了王季 （季历）、文王的婚姻，以及王季、文、武三代

世系，反映了周族继承制度的一些情况。《史记》载：“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

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

蛮，……古公卒，季历立。”〔４０〕太任即 《大明》诗中的 “大任”，古公就是太王。可见，季历一

代虽打破嫡长继承制，但文王对王位的继承又严格按该制度执行。《诗经》中未提到文王长子伯

邑考。据 《史记·管蔡世家》记载，伯邑考先文王而死，死因不详。但在此前文王因次子姬发的

贤能而早将其立为太子。文王死后，姬发自然成为长子顺利继承王位。此后嫡长继承制在周代得

以顺延。

６．用人

周人重举贤才。《周南·兔?》：“肃肃兔?，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说的是殷商

贤人聚于山林捕猎而食，文王举贤于其中以服臣民。该诗虽属风诗，但描述的是周文王时期的情

况。《小雅·南山有台》： “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是说得贤乃国家太平之基。 《小雅·菁菁者

莪》：“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谈到培养士子成才并委以官职。

古代国家用人制度主要有举荐、保任连坐、察举、九品中正、科举等制度，尤以隋代始建的

科举制度最为注重用人的德才兼备。对任贤制度进行溯源，周文王迎请姜尚和殷商贤人等事迹皆

为后世之楷模，《史记》的 《周本纪》、《齐太公世家》对此均有详细记载。

７．殉葬

《秦风·黄鸟》：“谁从穆公？子车奄息。……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左传·文公六年》有类似记载，说秦穆公死后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殉葬，这三人都是秦国的贤

良，秦国人赋 《黄鸟》诗以哀悼他们。“歼”的原意是尽、消灭，此处指殉葬。该诗虽属春秋时

期的风诗，但所描写的殉葬情况，在三代时期具有典型意义。以活人陪葬，是古代丧葬常有的习

俗。先秦时期，“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王公大人之为葬埋，……舆马女乐皆具。”〔４１〕人殉遭到后世人的强烈反对，与 《黄鸟》诗中的哀

悼之意相同。

８．军法

周代的军事礼法制度包括出征前的祭天告庙，如 《大雅·皇矣》中的 “类祭”、“祭”；出

征册命将领，如 《大雅·常武》记载的 “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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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

《墨子·节葬下》



淮浦，省此徐土。’”观兵，如 《小雅·采芑》中的 “方叔莅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誓师，

如 《大雅·大明》记载的 “矢于牧野： ‘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振旅与献俘，如

《小雅·采芑》的 “伐鼓渊渊，振旅阗阗。”《鲁颂·泮水》的 “矫矫虎臣，在泮献馘。”

有关军事法制的记载还有一些。如 《小雅·采薇》：“驾彼四牡，四牡
""

。君子所依，小人

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騚狁孔棘”，言军队的军事装备、士兵的驾车技术以及

对游牧民族来犯的防范。《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蒠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騚狁于襄”，“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騚狁于夷”，叙述了

战争中的君王之命 （法令）、筑城防守以及战胜后捉敌审讯，等等。

９．司法

《召南·甘棠》：“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据 《史记》、清代王先谦的 《诗三家义

集疏》等典籍记载：武王灭纣后，封召公 （即召伯）于北燕。在成王时，召公位列三公。他在巡

行乡邑时，曾于棠树下听狱讼、决政事，使侯伯贵族乃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民心大悦。

召公去世，百姓思念召公的德政，感念那棵棠树而不敢伐，颂而赋 《甘棠》诗。从召公巡邑的宗

旨 “布文王之政”（《集传》的观点）、断案的地点 乡邑棠下、断案的社会效果 社会各

阶层各得其所、无失职者等情况看，召公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主要靠调解，而断案的指导思想是

“明德慎罚” 这是与他同时代的周公所确立的原则。召公断案印证了司马迁所说的 “成康之

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４２〕的史实。

《小雅·雨无正》中的 “三事大夫”，《郑笺》、《集传》释为 “三公”。在周代，“太师、太傅、

太保，是为三公”〔４３〕，他们是位高爵显、坐而议政的官员，但不直接掌控司法权；掌握中央司

法权的是大、小司寇。但遇重大或疑难案件，大司寇不能独立审决时，须将案件上报周王裁处，

具体的程序是：“大司寇以狱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参听之；三公以狱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后

制刑。”〔４４〕唐代的三司推事、明清的三司会审制度有可能源于周代的三公听审制度。

《召南·行露》：“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何以速我讼？虽速

我讼，亦不女从！”诗中出现了周代两种重要的诉讼制度，狱 （刑事诉讼）和讼 （民事诉讼）。对

该诗 《毛诗序》解释为召伯听讼，使强暴之男不能侵凌贞女。而王先谦兼采众家之说，将该诗集

释为夫家礼不备而欲迎娶女子，女子不肯前往，于是夫家提起诉讼，而女子守节持义，宁死不

往。该诗赞扬女方得妇道之宜，希望后世效法，以绝无礼之求婚。〔４５〕《甘棠》、 《行露》虽属风

诗，但反映的内容却是西周初年召公参与司法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周初司法兼顾情理，后世司

法中调解和执法原情的两大传统可能渊源于此。

（二）与私人权利有关的法制

这部分重点论述婚姻制度。

１．同姓不婚

《大雅·生民》记载姜姓女子生子后稷 （姬姓）。《大雅·绵》里谈到太王的妻子也是姜姓女

子。《国语·晋语》云：“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古代黄炎两部落联盟先互战、后合并、姬姜两

姓部落相互通婚、繁育子孙的传说，在 《生民》、《绵》等诗篇中得到印证，说明早在周族祖先诞

生的年代甚至更早，当时的氏族或部落就已实行族外婚制。

《召南·何彼難矣》云：“平王之孙，齐侯之子。”《郑笺》：“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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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８９页。



齐侯之子。”据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是周初太公吕尚的封国，太公本姓姜，其祖先在

虞夏之际封于吕，故从其封姓。而武王女嫁齐侯子当属异姓通婚。《诗经》中类似的例子还有很

多，可以印证 《礼记》关于 “取妻不娶同姓”的说法。〔４６〕

２．父母与媒妁

《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诗中谈到一

定的恋爱自由，婚姻却不自主。《齐风·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言父母之命为婚姻的

前提。《卫风·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是说男女恋爱自由，但需媒妁之言方能成婚。上述

三首诗均属春秋时期的风诗，部分地反映了当时男女交往中恋爱有一定的自由，但婚姻不自主。

３．六礼

《邶风·匏有苦叶》：“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集传》：“昏礼，纳采

用雁。亲迎以昏，而纳采请期以旦。”《郑笺》：“匏谓之瓠……瓠叶苦，而渡处深，谓八月之时，

阴阳交会，始可以为昏礼纳采问名。”该诗内容与周人结婚时的纳采、问名、请期、亲迎等程序

均有涉及。《大雅·大明》：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
!

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

渭。”《集传》：“嘉，婚礼也。……文，礼。详，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纳币之礼定其详也。”这

是说文王结婚时纳吉、纳币、亲迎等情况。《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言纳吉。

以上诗章反映了周代婚姻的六礼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 （币）、请期、亲迎。〔４７〕

六礼完备，婚姻告成。《大雅·皇矣》、《大雅·大明》分别提到太王和王季的婚姻，但都未言及

六礼。而文王娶太姒，纳吉又纳币，可谓礼数周全，并亲迎新娘于渭水之滨。文王的婚姻起到了

表率和示范作用。文王是商代末期人，他的婚姻可视为商代周民族六礼制度的肇始。

４．出妻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卫风·氓），叙述了一位勤劳善良的妇女哀诉其被休弃的不幸遭遇，

反映了离婚的主动权操在丈夫手中。“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予望之。”（卫风·河

广）《集传》解释说，宋桓公夫人生子后被出，归其母国卫，其子 （即襄公）即位后，夫人很想

念，但根据 “义”则不可探望。这是什么样的 “义”呢？因为襄公承父之重托，并与祖上血脉连

体。夫人为先君所出，与祖庙断绝了关系，不可私返。夫人也是明礼的人，故作此诗慨叹之。

周礼规定了 “七去”、“三不去”的离婚原则，将休妻的主动权赋予男子。但在婚姻由父母作

主的社会条件下，即使是男子对自己的结婚、离婚都不能享有完整的权利。《礼记》记载：“子甚

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４８〕

由此可见，“出妻”之权不是决定于丈夫，而是取决于公婆。

５．媵婚

《诗经》里有很多反映周代媵婚制 （一妻多媵制）的诗。如 《大雅·韩奕》： “韩侯取妻，

……诸娣从之，祁祁如云。”《郑笺》：“祁祁，徐靓也。如云，言众多也。诸侯一取九女，二国媵

之。诸娣，众妾也。……媵者，必娣癙从之，独言娣者，举其贵者。”又如 《邶风·泉水》：“娈

彼诸姬，聊与之谋。”关于诸姬，《郑笺》：“同姓之女。”《集传》：“诸姬，谓癙娣也。”她们是陪

嫁的卫国姬姓女子，嫁给诸侯后，父母终，一起商量归宁之事。再如 《卫风·硕人》： “庶姜孽

孽，庶士有詙。” 《集传》： “庶姜，谓癙娣。……庶士，谓媵臣。”关于 《硕人》这首诗的由来，

《左传》有确切记载：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 《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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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又娶于陈，曰厉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４９〕

《诗经》里的媵婚诗主要见于西周春秋时期的雅诗、风诗之中 〔５０〕，从中可略见媵婚制的四

个特点：第一，一妻多媵。出嫁女子是 “妻”，陪嫁女子为 “媵”。因此，男子娶的虽是一妻，但

媵却可以有一群。媵有两类，娣与癙。 “娣”指同嫁给一个丈夫的姐妹中的妹妹， “娣”就是

“媵”；“癙”指妻的侄女，有时也可以成为媵。根据郑玄、朱熹的解释，《韩奕》诗里的 “诸娣”、

《泉水》诗里的 “诸姬”中都是既有娣、又有癙。《左传》：“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死。继室

以其癙，穆姜之姨子也。”〔５１〕这是卿大夫的妻子死后，癙继为正室的历史记载。第二，男女双方

均为贵族，媵婚使贵族结成联盟。男方多为诸侯、卿大夫等贵族，经济实力强大；女方和陪嫁者

一般也是贵族女子。第三，媵婚的男女双方一般遵守同姓不婚的原则。如 《韩奕》：“韩侯取妻，

汾王之甥，蹶父之子。” 《集传》： “韩，国名，侯爵，武王之后也。……汾王，厉王也。……蹶

父，周之卿士，篯姓也。”即韩侯姓姬，其妻姓篯。第四，媵婚制的目的是保障宗法制得以实现。

因为陪嫁者一般是男方所娶正妻的同姓姐妹或其侄女，这样可以利用姐妹、姑癙间的血缘亲情，

防止相互嫉妒，从根本上维护宗法制下的嫡长继承制，以确保权力、财产等贵族利益的顺利承

袭。如 《硕人》诗里卫庄公娶庄姜时，有姜姓女子 （庶姜）陪嫁。因庄姜无子，后来卫庄公又娶

陈国女子厉妫，陪嫁者是其妹戴妫。史书中没有说庄姜被休弃，说明她的正妻地位没有变，同时

还说她以戴妫所生之子为己子。

（三）与国家权力和私人权利均有关的法制

１．祭祀

周代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地和祖先。首先，祭祀天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周颂·

昊天有成命）《毛诗序》认为：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在古代郊祀的权力专属天子享有。

郊祀的对象是天地，但以天为重：“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５２〕“以?祀祀昊天上帝。”〔５３〕郊

祀的目的是神化君权，祈神降福。正如史载：“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神癨嘉享，万福降辑。”〔５４〕其次，祭祀祖先。“祝祭于?，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

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小雅·楚茨）这反映周代祭祖盛况。“有来雍雍，至止肃肃。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周颂·雍）此乃成王祭文、武二王，诸侯助祭。为什么要行祭祀之礼

呢？因为祭祀是孝道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在总结孝道之义时说：“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

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养则观其顺也，丧则观其哀也，祭则观其敬而时也。尽此三

道者，孝子之行也。”〔５５〕“吉蠲为?，是用孝享”（小雅·天保），“率见昭考，以孝以享”（周颂

·载见）印证了 《礼记》的上述说法。

在殷周时代，祭祀天地祖先有着共同的规范和秩序意义。故 《集传》在解释 《周颂·我将》

时说：“天不待赞，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天与文王一也。”

２．土地

（１）土地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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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所引的三首媵婚诗确认的依据是 《郑笺》、《集传》等典籍的解释。尚丽新所撰 《〈诗经〉媵嫁诗与周代媵婚文

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一文，认为 《召南·鹊巢》、《召南·江有汜》、《邶风·泉水》、《卫风·

硕人》、《齐风·敝笱》、《大雅·韩奕》六首诗都具有媵嫁诗的性质。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礼记·中庸》

《周礼·春官·大宗伯》

《汉书·郊祀志》

《礼记·祭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小雅·北山），“乃疆乃理，乃宣乃亩”（大雅·绵），“王命召虎：

‘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大雅·江汉），“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大雅·崧高）这些是有

关周代井田制的描述。井田制是周王将土地分封给子弟或部分异姓贵族而不改变土地归周王所有

的制度。如果说分封制是一项政治制度，那么井田制则是一项相关的经济制度。周代土地国有制

度后世几经历史演变，影响深远。

（２）藉田

《周颂·臣工》：“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于皇

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乃钱
#

，奄观
$

艾。”《周颂·噫嘻》：“率

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这两首诗反映了周天子行藉

田礼的情况。清代学者方玉润在 《诗经原始》、现代学者高亨在 《诗经今注》中均执此说。 《礼

记》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税。”〔５６〕这是说古时候借助民力耕种公田而不征收民的税。可见，藉

田是指王者所有的公田。藉田礼是在孟春正月，春耕之前，天子率王朝的群臣百官亲自耕田，虽

然是象征性地扶犁耕几下，但却体现了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关心和重视。

（３）公私田划分

《诗经》里有些诗句也反映公私田划分、土地私有制出现的情况。如 《小雅·大田》：“雨我

公田，遂及我私”，但农事安排顺序是先公后私，反映的是西周末期的情况。而 《齐风·甫田》：

“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是说农民不愿到公田上干活，公田遂渐荒芜、长满莠草。因为这时已进

入春秋时代，齐桓公实行 “相地而衰征”〔５７〕，即根据土地好坏分等征税，保护了土地私有者的

权益，于是土地公有制逐渐衰落。后来鲁国也实行 “初税亩”〔５８〕政策，承认土地私有制为合法。

四、简短的结论

通过以上对 《诗经》中有关法制内容的考察，对照其他相关的文献，可以得出如下一些

认识：

第一，从周民族对法律的称谓看，西周贵族阶层将法律的称谓语广泛使用在诗歌 （主要是

《周颂》和大、小 《雅》）对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的描述中，说明这个阶层法律意识已经较强，这

种法律意识又通过 《诗经》中最早集成的部分诗歌的流传，进一步向整个社会传导，这在春秋时

期产生的 《国风》、《鲁颂》中表现明显。《诗经》中所反映的 “王命即法”的观念是导致传统王

权尊崇的根源之一；“以礼为法”、“出礼入刑”的观念深入人心；周民族强烈的效法先王的意识

影响后世，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从周民族所使用的如 “刑”、 “命”、 “则”、

“宪”、“仪”、“式”、“典”、“章”等后世皆表示成文法的不同形式的语词中，可以大致推断出在

西周、春秋时代人们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成文法意识。

第二，从 《诗经》反映的西周时期法律思想看，周代的天命、天罚观念继承了夏商的君权神

授论，强化了法自君出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明德慎罚”思想有着民本主义的因素，影响

了其后的儒法两派的法制观，是汉以后 “德主刑辅”的法制思想的渊源；西周在礼、乐、政、刑

综合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对天下进行了有效的治理。

第三，从 《诗经》中出现的法律制度看，西周时期 （部分反映春秋时期）的法制已有初步发

·５０２·

《诗经》所载西周春秋法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５６〕

〔５７〕

〔５８〕

《礼记·王制》

《国语·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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